附件3
衡阳市水利领域一般违法行为减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（第一批）

	序号
	违法行为
	减轻处罚的情形
	法律依据
	配套监管 

措施
	涉及  领域
	实施主体

	1
	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签署规划同意书，擅自在江河、湖泊上建设防洪工程和其他水工程、水电站的
	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：

1.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； 

2.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积极配合水利部门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。

	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第十七条、第五十三条；

3.《湖南省水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第三条第（三）款第2项。 
	运用说服教育、劝导示范、警示告诫、指导约谈等柔性执法方式督促当事人自觉守法，责令改正，及时复查整改情况。
	水利
	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

	2
	在江河湖泊、水库、运河、渠道内弃置、堆放阻碍行洪物体的
	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：

1.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； 

2.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积极配合水利部门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。

	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第三十七条、第六十六条第（一）项；
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、第五十五条；

4.《湖南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>办法》第七条第一款；

5.《湖南省水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第七条第（三）款第1项（1）。 
	运用说服教育、劝导示范、警示告诫、指导约谈等柔性执法方式督促当事人自觉守法，责令改正，及时复查整改情况。
	水利
	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

	序号
	违法行为
	减轻处罚的情形
	法律依据
	配套监管 

措施
	涉及  领域
	实施主体

	3
	在行洪河道内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和高秆作物的
	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：

1.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； 

2.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积极配合水利部门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。

	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第三十七条、第六十六条第（一）项；
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、第五十五条；

4.《湖南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>办法》第七条第一款；

5.《湖南省水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第七条第（三）款项第2项（1）。
	运用说服教育、劝导示范、警示告诫、指导约谈等柔性执法方式督促当事人自觉守法，责令改正，及时复查整改情况。
	水利
	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

	4
	围湖造地、围垦河道的
	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：

1.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； 

2.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积极配合水利部门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。

	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第二十三条、第五十六条；
3.《湖南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>办法》第十五条条第二款；

4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》第四十四条第（六）项；

5.《湖南省水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第八条第（三）款项第1项。
	运用说服教育、劝导示范、警示告诫、指导约谈等柔性执法方式督促当事人自觉守法，责令改正，及时复查整改情况。
	水利
	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




